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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成型燃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物质成型燃料的分类、要求、检验规则和包装运输、储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生物质为主要原料生产的成型燃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11 煤中全水分的测定方法

GB/T 212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GB/T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214 煤中全硫的测量方法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第75号令（2005年）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生物质成型燃料 biomass molded fuel
以草本植物或木本植物为主要原料，经过机械加工成型，具有规则形状的燃料产品。

3.2

生物质颗粒燃料 biomass pellet fuel
直径或截面最大尺寸不大于25mm的生物质成型燃料。

3.3

生物质压块燃料 biomass briquette fuel
直径或截面最大尺寸的大于25mm的生物质成型燃料，包括块状和棒状。

3.4

抗碎性 shatter strength
生物质成型燃料保持原形状的能力。

3.5

破碎率 broken ratio
生物质成型燃料中小于规定粒度部分的质量占测定质量的百分比。

3.6

视密度 apparent density
指散粒材料的密度。当测定散粒材料的密度时，其计算体积是指颗粒的体积（包括颗粒内部所含的

封闭孔隙），算得的密度称为视密度。

4 产品分类

4.1 按形状分类

生物质成型燃料产品按形状分为：颗粒状、块状和棒状。

4.2 按使用原料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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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成型燃料产品按使用原料分为：麦秆、玉米秸秆、大豆秸秆、棉花秸秆、花生壳、稻壳、稻

草、木屑等。

4.3 符号

生物质——S

颗粒状——L

块状——K

棒状——B

麦秆——MG

玉米秸秆——YM

大豆秸秆——DD

棉花秸秆——MH

花生壳——HS

稻壳——DK

稻草――DC

木屑——MX

添加剂——T

4.4 生物质成型燃料型号表示方法：

SL12——X80×Y10-T

示例1：SL12——YM80×MH10 表示：生物质颗粒状成型燃料，直径为12mm，原料成分包括80％玉

米秸秆和10％棉花秆。

示例2：SK32——MG80-T 表示：生物质块状成型燃料，截面尺寸为32mm×32mm，原料成分包括80

％麦秆和添加剂

5 要求

5.1 外形尺寸及视密度

生物质成型燃料的外形尺寸、视密度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生物质成型燃料尺寸、视密度要求

项 目 符 号 单 位 产品外型分类符号 指 标

截面尺寸 D mm
L ≤25

K、B ＞25

长度 L mm

L ≤4×D

K ≤3×D

B ≤5×D

原料 Y比例为 10%

原料 X的比例为 80%

直径为 12mm颗粒状生物质

表示含有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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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密度 ρ g/cm
3

L ≥1.00

K、B ≥0.60

注：

1、截面尺寸 D的表示方法：

① 截面为圆形时取直径；

② 截面为正方形时取边长；

③ 截面为其他形状时取截面最大尺寸。

2、截面尺寸偏差：

D 小于 25mm 的，实际值与标称允许偏差 15％，D 大于 25mm 的，实际值与标称允许偏差 10％。

5.2 抗碎性和破碎率

生物质成型燃料的抗碎性、破碎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生物质成型燃料的抗碎性、破碎率要求

项 目 符号 单 位 要 求

抗碎性 SS % ≥95

破碎率 BR % ≤5

注：散装产品不做破碎率检测，刚生产的散装产品可做抗碎性检测。

5.3 工业及元素分析

生物质成型燃料的工业、元素分析指标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生物质成型燃料工业、元素分析要求

项 目 符 号 单 位 指 标

全水分 Mt % ≤15

灰 分 Ad % ≤10

挥发份 Vd % ≥60

全 硫 St，d % ≤0.2

低位发热量 Qnet.v,ar MJ/kg ≥13.4

5.4 添加剂

5.4.1 各种添加剂应无毒无害无异味，不产生二次污染。

5.4.2 各种添加剂总量应不超过 2%。

5.5 净含量

按实际净含量标注，符合国家质检总局第75号令（2005）。

6 试验方法

6.1 分析样品制备

按附录A的规定执行。

6.2 全水分的检测

按GB/T 211的规定执行。

6.3 挥发份、灰分的检测

按GB/T 212的规定执行。

6.4 发热量的检测

按GB/T 213的规定执行。

6.5 全硫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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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 214的规定执行。

6.6 外形尺寸的检测

采用标准量具。

6.7 抗碎性的检测

按附录B的规定执行。

6.8 破碎率的检测

按附录C的规定执行。

6.9 视密度的检测

按附录D的规定执行。

6.10 净含量

按国家质检总局第75号令（2005）执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规则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1.1 出厂检验

产品的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抗碎性、视密度、尺寸。所检项目中有一项不合格时，应对产品加倍复

验，复验仍有不合格项目时，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7.1.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第 5 章规定的全部项目。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批量生产的产品每两年应进行一次；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原料、生产工艺有较大改变时；

c) 新产品和该型产品正式投产时；

d)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型式检验时，表４中重要项目必须全部合格，次重要项目允许有一项以内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

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表４ 检验项目中重要、次重要项目区分

项目 重要项目 次重要项目

外形尺寸 √

视密度 √ √

抗碎性、破碎性 √

全水分 √

灰分 √

挥发份 √

全硫 √

低位发热量 √

7.2 组批与抽样

7.2.1 组批

以同一配方同一班次生产的产品为一批。

7.2.2 有包装产品的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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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包装产品的抽样随机抽取码放在中间层的一个完整包装。

7.2.3 散装产品的抽样

散装产品抽样时，要区分单一原材料产品和混合原材料产品，采取不同的抽样方法。

7.2.3.1 单一原材料产品抽样

在料堆中部均匀布置5个抽样点，用采样铲扒开表面20cm深度后抽样，每个抽样点抽取量为1kg。将

样品混合后分成两份，一份供检验，一份存查。

7.2.3.2 混合原材料产品抽样

根据被采样产品的总量，确定子样数（见表4）。子样的取样点均匀分布在料堆的顶部（距顶部0.5m），

腰、底（距地面0.5m）部，堆积高度不足1m的，在中部取样；每个子样取1kg。将所有子样用采样工具

均匀混合在一起，并将混好的样品摊成一个圆饼，用十字缩分法将对角弃去，剩下的部分继续混合、缩

分，每次混合三遍，直至每个对角约2.5kg时，一份供检验，一份存查。

表 ５ 批量、子样对照表

批量（t） 子样数（个）

≤5 5

5～50 10

50～100 20

＞100 40

8 标识、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识

产品包装应标明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厂名、厂址、产品执行标准号、净含量。

8.2 包装

生物质成型燃料宜采用编织袋、麻袋、纸箱等进行包装，包装规格符合用户要求。

8.3 运输

运输时，要防雨、避免剧烈碰撞，以防破碎和遗撒；散装产品要采用密闭运输，严密覆盖。

8.4 贮存

产品的贮存场地应干燥、平整、防雨、防水；包装产品码放整齐，散装产品贮存时注意防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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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生物质成型燃料试样的制备方法

A.1 方法提要

将样品破碎、缩分至20g左右，使其全部通过3mm圆孔筛，达到空气干燥状态后，进入制样机制成分

析试样。

A.2 设施、设备和工具

A.2.1 样品室（包括制样、贮样）应宽大敞亮，不受风雨及外来灰尘的影响，要有防尘设备。

A.2.2 制样室应为水泥地面。堆掺缩分区，还需要在水泥地面上铺以厚度6mm以上的钢板。

A.2.3 贮存试样的房间不应有热源，不受强光照射，无任何化学药品。

A.2.4 手工磨碎样品的钢板、剪刀和钢辊。

A.2.5 不同规格的二分器（如图1所示），二分器的格槽宽度为样品最大粒度的2.5～3倍，但不小于5

mm。格槽数目两侧应相等，各格槽的宽度应该相同，格槽等斜面的坡度不小于600。

A.2.6 十字分样板、平板铁锹、铁铲、镀锌铁盘或搪瓷盘、毛刷、台秤、托盘天平、增花磅称、清扫

设备和磁铁。

A.2.7 绞刀式或磨式密闭制样机

图 A.1 二分器示意图

A.2.8 贮存全水分试样和分析试验试样的严密容器。

A.2.9 振筛机和孔径为3mm、6mm的圆孔筛。

A.2.10 可控制温度在45℃～50℃的鼓风干燥箱。

A.3 试样的制备

A.3.1 收到样品后，应按来样标签逐项核对，并应将品种、粒度、采样地点、包装情况、样品质量、

收样和制备时间等项详细登记在试样记录本上，并进行编号。

A.3.2 样品应手工破碎至全部通过相应的6mm筛子，混合后取全水分试样后再进行缩分。粒度大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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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的样品未经破碎不允许缩分。

A.3.3 每次破碎、缩分前后，机器和用具都要清扫干净。制样人员在制备试样的过程中，应穿专用鞋，

以免污染试样。

A.3.4 使用二分器缩分试样，缩分前不需要混合。入料时，簸箕应向一侧倾斜，并要沿着二分器的整

个长度往复摆动，以使试样比较均匀地通过二分器。缩分后任取一边的试样。

A.3.5 堆锥四分法缩分试样，是把已破碎、过筛的试样用平板铁锹铲起堆成圆锥体，再交互地从试样

堆两边对角贴底逐锹铲起堆成另一个圆锥。每锹铲起的试样，不应过多，并分两三次撒落在新锥顶端，

使之均匀地落在新锥的四周。如此反复堆掺三次，再由试样堆顶端，从中心向周围均匀地将试样摊平（试

样较多时）或压平（试样较少时）成厚度适当的扁平体。将十字分样板放在扁平体的正中，向下压至底

部，试样被分成四个相等的扇形体。将相对的两个扇形体弃去，制备成一般分析试样或适当粒度的其他

试样。

A.3.6 粒度小于3mm的试样，缩分至1kg后，如使之全部通过3mm圆孔筛，则可用二分器直接缩分出不少

于100g和不少于500g分别用于制备分析用试样和作为存查试样。

A.3.7 在粉碎成分析试样之前，应用磁铁将试样中铁屑吸去，再进行最终粉碎，并使之达到空气干燥

状态，然后装入试样瓶中（装入试样的量应不超过试样瓶容积的3/4，以便使用时混合），送交化验室

化验。

A.3.8 空气干燥方法如下：将试样放入盘中，摊成均匀的薄层，于温度不超过50℃下干燥。如连续干

燥lh后，试样的质量变化不超过0. l％，即达到空气干燥状态。空气干燥也可在试样最终破碎之前进行。

A.3.9 全水分试样的制备

测定全水分的试样既可由水分专用试样制备，也可在制备一般分析试样过程中分取。试样破碎到规

定粒度后，稍加混合，摊平后立即用九点法（布点如图2)缩取，装入试样瓶中封严（装样量不得超过试

样瓶容积的3/4)，称出质量，贴好标签，速送化验室测定全水分。全水分试样的制备要迅速。

o-试样堆的中心；r一试样堆的半径

图 A.2 九点法取全水分试样布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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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抗碎性测定方法

B.1 方法提要

将生物质成型燃料置于软包装袋内，从2m高处自由落下到规定厚度的钢板或硬化后的地面上，共落

下5次，测量粒度大于3mm或15mm的成型燃料占原样品的质量百分数，表示生物质成型燃料的抗碎性。

B.2 仪器、设备

a) 台秤：最大称量2kg ，感量0.1g；

b) 3mm的圆孔筛和15mm方孔筛；

c) 2m刻度尺；

d) 钢板：厚度不小于15mm，长约1200mm，宽约900mm；

e) 能装不小于1kg生物质成型燃料的布袋或尼龙袋；

f) 扎袋绳一根长约200mm。

B.3 测定步骤

B.3.1 称500g生物质成型燃料M0（若样品总长大于100mm时要先将其截断到100mm以内），准确到0.1克，

装入袋内，排除空气，扎紧袋口。用刻度尺量出2m的高度，让装有样品的袋子从此高度自由落下到钢板

或硬化的水泥地面上，连续落下5次。

B.3.2 解开扎袋绳，将样品倒入筛内（颗粒采用3mm圆孔筛，压块采用15mm方孔筛），经过筛分后，称

量筛上物的质量。

B.4 测定结果计算

B.4.1 按下式计算生物质颗粒的抗碎性

SS＋3＝（M＋3）/ M0×100％

式中： SS＋3——生物质颗粒抗碎性，％；

M＋3——大于 3mm 生物质颗粒的质量，g；

M0——装袋时生物质颗粒的质量，g。

B.4.2 按下式计算生物质压块的抗碎性

SS＋15＝（M＋15）/ M0×100％

式中： SS＋15——生物质压块抗碎性，％；

M＋15——大于 15mm 的生物质压块的质量，g；

M0——装袋时生物质压块的质量，g。

B.4.3 计算重复实验结果的平均值，取到小数点后面两位，修约到小数点后的一位报出。

B.5 精确度

两次重复实验的结果差值不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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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破碎率测定方法

C.1 方法提要

通过测量一个生物质成型燃料的包装单位中小于规定尺寸的样品质量分数,为生物质成型燃料的破

碎率。

C.2 仪器、设备

a) 磅秤：最大称量 50kg，感量 50g。台秤：最大称量 10kg，感量 5g；

b) 3mm 圆孔筛和 15mm 方孔筛；

c) 铁板： 厚度不低于 3mm ；长 2000mm；宽 1200mm；

d) 钢叉：钢针直径为 3mm，长 150mm、宽 100mm、间隙 5mm；

e) 毛刷。

C.3 测定步骤

选定生物质成型燃料一个完整包装，在磅秤上称得质量后打开包装，将里面的成型燃料倒在铁板上，

用台秤称包装物的质量，用钢叉叉起燃料放入原包装中，铁板上残留的燃料经3mm圆孔筛（或15mm方孔

筛）过滤后，称得筛下物的质量。

C.4 测定结果表述

C.4.1 按下列公式计算粒状生物质成型燃料的破碎率

BR－3＝（M－3）/（M0—M1）×100％

式中： BR－3——生物质颗粒的破碎率，％；

M－3——小于 3mm 的生物质颗粒的质量，kg；

M0——含包装的生物质颗粒的质量， kg；

M1——包装物的质量，kg。

C.4.2 按下列公式计算块（棒）状生物质成型燃料的破碎率

BR－15＝（M－15）/（M0－M1）×100％

式中：BR－15——块（棒）状生物质成型燃料的破碎率，％；

M－15——小于 15mm 块（棒）状生物质成型燃料的质量，kg。

C.4.3 实验结果，取到小数点后面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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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视密度的测定方法

D.1 方法提要

通过测量试样的质量和视体积，计算出生物质成型燃料的视密度。

D.2 仪器、设备

a) 托盘天平：最大称量 500g，感量 0.1g；

b) 量筒 500ml，250ml；

c) 大头针；

d) 自来水。

D.3 测定步骤

准确称量生物质颗粒20粒或称量生物质压块2块。在量筒中装上其容量一半的水，读取水面刻度，

将称量好的颗粒或压块倒入量筒水中，若出现漂浮现象，迅速用大头针将其扎入水中，在10秒内迅速读

取水面刻度。

D.4 测定结果的表述

D.4.1 按下列公式计算生物质或成型燃料的密度

ρ＝m/（V－V0）

式中：ρ——生物质成型燃料的密度，g/cm
3
；

m——试样的质量，g；

V——加入试样后量筒水面读数，cm
3
；

V0——加入试样前量筒水面读数，cm
3
。

D.4.2 计算重复实验结果的平均值，取值到小数点后三位，修约到小数点后两位。

D.5 精密度

两次重复实验结果的差不超过0.1 g/cm
3
。


